宜蘭縣政府文化局

   辦理文建會「藝術介入空間計畫」補助作業（初審）評選方式

一、資格審查：
1.由本局就各單位或團體所提送之計畫書（八份），進行資格審查，申請對象必須合補助作業要點規定。
2. 各單位或團體所提送之相關證明文件，若有不實，或僞造、變造者，一經發現，不論入選與否，本局除取消其入選資格外，並依法處理。
3.資格審查合格之單位或團體，由本局通知進行第二階段審查。
二、專業適宜性審查：
1.由本局遴聘專家學者及相關人員之評審小組評選之。

2.提案單位或團體簡報時間20分鐘為限，委員詢答20分為原則，未輪到簡報之單位或團體，不得進入會場。

3.評選時間預定10月28日。
4.評分項目標準：依據「藝術介入空間計畫」補助作業要點評審標準
（1）企劃書內容之可行性、重要性及環境美感之呈現50%

（2）申請單位資源整合之計畫及永續經營的規劃35%

（3）預算編列之合理性及其他自籌財源的規劃15%

5. 提案單位或團體之計畫書內容，應依據「藝術介入空間計畫」補助作業要點八所規定之項目撰寫。

三、評定方式：
1.本局遴聘專家學者及相關人員組成評審小組，依評分項目予以評審。評選當日提案單位或團體應派員簡報，並依送件時間先後順序決定簡報順序，惟若簡報時仍未到場，經主辦單位唱名三次仍未到場者，以棄權論。簡報時提案單位或團體應備妥資料（簡報進行時可用幻燈片、投影片、單槍投影機、圖說、模型等任何輔助說明，本局僅提供螢幕、投影機各乙台，其他設備請自備）進行簡報。
2.評定入選單位或團體之方式採序位法，先就各評審項目分數加總，總滿分100分，然後加總分數高低轉換為序位，再彙整合計各單位或團體序位，合計序位分數最低者，即為序位第一之單位或團體，合計序位分數次低者，即為序位第二之單位或團體，依次類推，評審結果如合計序位數有相同，擇配分最高評審項目之得分最高者，決定序位。

3. 評選結果將由本局公開發佈，並以書面通知所有參與單位或團體，經評審委員會選出代表本縣參加文建會複審之計畫書（至多5 案），需再準備10份計畫書件送交本局轉送文建會複審。
